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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单位名称
	任务分工

	1
	市市政公用局
	督导各区进行城市黑臭水体调查、黑臭水体清单与整治计划编制工作，按期完成整治任务；制定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考核与评估办法，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对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进行评估，组织公众调查评议，出具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对兴济河、大辛河、北太平河、韩仓河（工业北路以南段）等河道一并实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协调跨区域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2
	市环保局
	负责督导各区开展黑臭水体级别判定、整治前后水质监测等工作；黑臭水体整治完成后，负责将水体水质监测纳入监督性监测范围，定期向社会公布水质监测与评价结果；查处生产经营性单位向河道内违法排污行为。

	3
	市城管局（市城管执法局）
	负责督导各区在河道周边配置垃圾收集与转运设施，规范处置河道沿线环卫设施产生的污水；督导各区在河道周边取缔沿河旱厕，设置公厕；对排水主管部门认定移送的河道沿线排水户的违反排水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查处直接或间接向河道内倾倒生活垃圾、污物、“泔水”等行为；查处河道沿线违法违章建设。

	4
	市财政局
	负责筹措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市级奖补资金；会同市政公用局根据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完成工作量及考核结果，制定以奖代补资金分配方案，下达奖补资金支出预算，并按规定及时拨付各区资金；会同相关部门积极争取国家及省对黑臭水体整治工程补助资金。

	5
	市投资平台
	对土地开发熟化范围内的7条河道，2017年底前先期完成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并结合片区开发建设逐步实施河道综合整治工作。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负责实施土地开发熟化范围内济空四站边沟（济空四站西墙至腊山河东路）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济南滨河建设投资集团负责实施土地开发熟化范围内虹吸干渠（美里东路至新沙工业园五街）、前后引河、山头店大沟、华山大沟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济南旧城投资开发集团负责实施土地开发熟化范围内文庄沟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负责实施土地开发熟化范围内丁家庄沟（转山西路至全福河）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6
	各区政府
	负责组织辖区范围内黑臭水体的排查、黑臭水体级别判定与污染源调查，制定整治方案及推进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筹措工程建设资金，对本辖区内产生的黑臭水体污染源进行治理，按期完成辖区内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其中，历下区6处，市中区5处，天桥区8处，槐荫区4处，历城区6处，长清区1处；按期完成市属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征地拆迁工作，承担征地拆迁资金。



